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1、 项目编号：德博—YC2020—003
2、 项目名称：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场及相关设施设备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江西独秀商贸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工业园翠霞路8号           
被投诉人：江西省德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地  址：宜春市天工小区2栋2单元201室     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1.开标时提供电缸样品进行佐证;2.开标时提供20公分看台所用履带材料佐证;3开标时提供20公分主承重梁材料佐证。以上事项属于基本技术参数，属于招标文件的技术符合性，不属于加分项。代理机构答复时说成是加分项，符合规定，该答复敷衍，存在违规行为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经调查：采购人可以通过书面方式准确描述采购需求，却要求开标时提供样品，违反了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投诉人的投诉成立。本机关决定：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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